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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現行政策之外，盼藉由綜整各部會力量，整合資源及人力，打造國內友善環境，不僅吸引

國際人才來臺，也同時減少國內人才外流。 

（九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有鑒於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適用

上容有疑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79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6-543） 

有關李委員俊俋就「有鑒於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適用上容有疑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

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87 年 12 月第三次擴大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檢討結果，指定餐飲業（除未分類其他餐飲業外）

，自 87 年 12 月 31 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所稱「未分類其他餐飲業」，係指無固定營業地點

之流動性攤販與半固定性攤販，以及營業地點無門牌號碼且未具有與一般房屋相同基本功能

及外觀之其他餐飲供應之行業，如露天飲食攤、小吃攤等。 

二、是時，因認「未分類其他餐飲業」之工作場所流動性大，工作時間不易認定，於適用勞動基準

法實有窒礙難行之處，爰公告不適用該法。 

三、為確保勞工勞動條件均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本部對於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對象，歷年來仍

逐業逐類賡續檢討，凡經檢討無窒礙難行者，已陸續指定適用。有關「未分類其他餐飲業」

是否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將於本（104）年度積極檢討。 

（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建請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規定，除原有補貼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六十之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外，對生育第二胎以上及生育多胞胎之家庭，應提

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成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8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6-553） 

有關王委員惠美就「建請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除原有補貼月投保薪

資之百分之六十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外，對生育第二胎以上及生育多胞胎之家庭，應提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之成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為解決我國少子女化問題，政府已藉由托育設施、育兒津貼、生育給付和親職假等多元政策，

協助家庭養兒育女，以提高生育率，維持人口結構的均衡發展。其中在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

措施部分，政府甫於 103 年 5 月 30 日修正施行勞工保險條例第 32 條規定，將生育給付由原 1

個月提高為 2 個月，且雙生以上依比例增給，截至 103 年 10 月底，受惠人數 4 萬 2,016 人，

給付金額 24 億 803 萬元，已兼顧撫育多胞胎者照護負擔之需求。 

二、至委員所提建議針對生育第二胎以上及生育多胞胎之家庭，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成數，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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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立法委員提案建議修正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保險年資條件由 1 年調整為 6 個月，及

增訂被保險人於試養期間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已有助於增進勞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之權益，且行政機關亦表支持，如再放寬給付條件，因涉就業保險整體制度衡平問題，宜

審慎研議。 

（一○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偉哲就「鑑於國內勞資糾紛頻傳，部分企業

未能遵守勞基法中相關規範，主管機關失職，未能落實勞動檢

查，嚴重影響勞動者之法定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7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6-542） 

有關黃委員偉哲就「鑑於國內勞資糾紛頻傳，部分企業未能遵守勞基法中相關規範，主管機

關失職，未能落實勞動檢查，嚴重影響勞動者之法定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 

一、查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同法施行

細則第 7 條規定，工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及其他津貼、獎金等有關事項，應由勞雇

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同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

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爰工資非以底薪為限，凡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論雇主以

任何名義給與，均屬「工資」之範疇，於核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班費）時，均應列入計

算。至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第 4 款所定之「津貼與獎金」旨在規範依法應訂立工作規則之事業

單位，如自訂有津貼或獎金等給與，應定入工作規則併為揭示，以茲明確，非為雇主於與勞

工有關工資等給付名目，均應有是類給付項目，爰無另立給付基準之必要。 

二、復查同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有關工資（含延時工資）

請求權消滅時效，勞動基準法未見規定，應適用民法第 126 條：「利息、紅利、租金、贍養

費、退職金及其他 1 年或不及 1 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 5 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之規定。同法第 23 條規定略以，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計算

項目、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 5 年。雇主倘有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時，勞工

可立即洽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勞工局（處）或社會局（處）】尋求協處，地

方主管機關除可就違法事實裁罰外，並可即時限期雇主給付；其未於限期內給付者，可再裁

罰，並得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另依同法第 28 條規定，雇主因歇業、

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 6 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其經

勞工請求未獲清償者，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之。現行規定已有合宜之保障。 

三、為落實勞動檢查並保障勞動者法定權益，本部已修正勞動檢查政策，增加勞動條件檢查廠次，

101 年勞動條件檢查目標為 1 萬 5,000 家次；102 年目標提升至 1 萬 6,000 家次，101 年各勞動


